
 

 

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暨經費稽核委員會聯席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民國九十四年三月二十八日〈星期一〉中午十二時整 
地點：本校行政大樓三樓三０三會議室 

二、 主席：黃校長文樞 王召集人家禮       紀錄：吳組長瑟嬌 

三、 出席人員：  

基金管理委員會：李委員少如  張委員瑞雄  黃委員郁文 林委員玥秀  劉委員吉川 

吳委員慶成 

經費稽核委員會：羅委員瑋  石委員世豪  吳委員天泰  吳委員秀陽  紀委員駿傑   

羅委員寶鳳 

請  假  人  員：李委員美月 蔡委員裕源  蕭委員朝興 夏委員禹九 

列  席  人  員：林主任文滄  吳專門委員明達  楊秘書玫棻 

四、 主席致詞： 

校長： 

（一）教育部為配合「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」第 10 條規定，落實公教分離、

賦予公立大學更大的經營自主空間，並期藉由部份收支彈性放寬，加強開源節

流，提昇校務基金運作效能及經營效率，於 93 年 8 月 13 日修正發布「國立大學

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」，請各校應依該辦法訂定收支管理規定報部備

查，上次聯席會議已提出「本校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規定」草案，經教育部辦理幾

次說明會和資料補充，本規定因牽涉很多現行之相關規定需一併修訂，近期密集

召開行政會議修訂相關規定，本次聯席會議主要審議「本校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規

定」。 

（二）另有關本校 95 年度概算尚在籌編中，俟教育部額度核下編妥概算再召開會議審

議。 

王召集人家禮： 

經費稽核委員會本學期需另開會議處理下列二件事： 

（一） 新任委員產生，須改選召集人 

（二） 討論本屆委員之稽核重點、內容，俾將稽核成果向校務會議報告。 

五、 提案討論 

提案單位：副校長室 

案    由：「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收支管理規定」草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依修正後通過。 

六、 散會時間：下午十七時四十分。 


